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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0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王明红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我市老旧小区道路修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感谢您对我市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关心，并提出非常好的建议。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0〕23号）要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内容分为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3类。其中“基础类”包括为满足居民安全需要和基本生活需求的内容，主要是市政配套基础设施改造提升以及小区内建筑物屋面、外墙、楼梯等公共部位维修等。其中，改造提升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包括改造提升小区内部及与小区联系的供水、排水、供电、弱电、道路、供气、供热、消防、安防、生活垃圾分类、移动通信等基础设施，以及光纤入户、架空线规整（入地）等。您所提的“老旧小区道路修缮”属于“基础类”改造。

我市老旧小区改造以各县（市、区）政府为实施主体，重点改造“基础类”项目，同时，根据被纳入改造计划的老旧小区建筑使用年限、破损程度、设施配套状况、周边地理环境等，因地制宜，科学制定改造提升方案。推行 “一区一策”“一楼一策”，由政府拿出“菜单式”，小区居民“点单”，决定对哪些内容实施改造。力求设计方案精细、实用，确保改造质量，实现各具特色的改造效果。

截至目前，我市已完成改造的一千多个小区，已全面完成排水系统和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并增设了照明设施及交通标识指示系统。另外，为维护老旧小区改造成果，我们印发了《新乡市老旧小区长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将老旧小区后续管理作为纳入改造计划的重要内容，通过基层党组织、“议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引导建立缴费、服务、管理等长效机制。明确各辖区政府要对有条件实行市场化物业管理的，要积极引入专业物业服务企业；对规模小、分布散，一时难以实行市场化物业管理的小区，连片打包，实行社区保障性管理；对暂不具备引进物业管理的，督促相关辖区积极组织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实现小区业主对小区的自治管理。

感谢您对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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